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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議會 人民請願案 

1. 人民團體名稱：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2. 人民團體地址：台中市西區民權路 53 巷 10 號 

3. 團體負責人：楊宗澧 

4. 事實理由及願望： 

為使臺中市議會之議事資訊更為公開透明，建議《臺中市議會錄影、錄音管理規則》內容修改如下。 

《臺中市議會錄影、錄音管理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目 建議修正內容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大會及委員會聽證會會議實況，應多

角度全程錄影、錄音；影像之拍攝顧及議

會形象，以會議主席及取得發言權並在發

言台發言者為主。影音訊號不經剪輯、不

加旁白，不設主持人之方式播出，以網路、

有線電視台現場直播。 

本會大會及委員會會議實況，應全程錄

影、錄音；影像之拍攝應顧及議會形象，

以會議主席及取得發言權並在發言台發言

者為主。影音訊號不經剪輯、不加旁白，

不設主持人之方式播出，以網路、有線電

視台現場直播。 

議會形象應真實呈現，若不想公開可依「臺中市議

會議事規則第五十七條」請求召開秘密會議。既然

要錄影就應將現場狀況完整、真實呈現予市民。 

第三條 本條刪除。 本會議員得在會內觀看或聽取本人發言之

錄影、錄音。 

本條內容為議員當然之權利，故無須贅言。 

第四條 本會開會所製作之錄影帶、錄音帶除得於

會內指定之場所、官網或委託有線電視播

放外，經申請後可允許複製。 

本會開會所製作之錄影帶、錄音帶除得於

會內指定之場所、官網或委託有線電視播

放外，非經議長核可，不得攜出或外借。 

會議影音檔案應開放讓有需要的民眾，經申請後可

進行檔案複製。 

第五條 本條刪除。 會外人員不得要求播放議員發言錄影、錄

音。 

會外人員若因議事需求有權要求播放議員發言之

錄影、錄音，以使議事順暢進行。 

第六條 本條刪除。 本會開會時除職司錄影、錄音人員外，非

經主席許可，不得在議場擅自錄影、錄音。 

根據大法官 689 號釋憲文中所述，「新聞自由所

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

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

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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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故應刪除本條，

以維護大眾新聞自由之權利。 

第七條 本條刪除。 本會議員得轉錄，播放其個人之錄影、錄

音。其他議員發言之錄影、錄音不得要求

複製，但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質詢組議員共同要求時得轉錄、播放其等

之錄影、錄音。 

為促進議會資訊公開透明，並保障個人新聞自由，

建議會議錄影、音檔案得經申請後進行複製，故建

議將此條文刪除。 

第八條 本會開會錄影、錄音應保存三十年，且可

公開搜尋並複製。 

本會開會錄影、錄音應保存三十年。 為使議會資訊更加公開透明，應開放讓會議錄影、

錄音檔案可公開搜尋，經申請後可進行複製。 

 

 

 

 

 

 

 

 

（此檔案不包含簽章頁面及日期資訊） 


